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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健 康 医 学 院 文 件

沪健医科技〔2018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健康医学院
校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部门，附属医院：

为加强我校校级科研项目的管理，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，

规范科研经费的使用，特制定《上海健康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经

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,已经校 2018 年第 1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

过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上海健康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2.上海健康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外协合同审批单

3.上海健康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外协经费使用承诺书

上海健康医学院

2018 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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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校级科研项目的管理，提高科研经费使

用效率，规范科研经费的使用，保障科研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，

根据国家有关政策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校级科研项目经费（以下简称科研经

费）含种子基金、协同创新重点专项、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项

目、科研计划项目经费匹配等各类经科技处审批立项的校级科研

项目。

第三条 校级科研项目的申请者为校本部、附属医院的教职

工或经学校批准的行业、企业协作单位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

干，科研经费主要用于科学研究。

第二章 职责与权限

第四条 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。

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负责监督科研项目按进度、保

质量如期完成，督促科研经费按预算正常使用，承担相应的管理

责任。科研经费由科技处核拨费用、财务处建账后供项目负责人

使用，按财务处规定流程报销。

第三章 经费的使用



— 3 —

第六条 科研经费应严格按照预算范围执行，其主要开支范

围与额度如下：

（一）仪器设备费：指购置科研相关的仪器设备费。 设备

产权归属学校，设备的购买和处置应按学校资产处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实验材料费：指原材料、试剂、药品等消耗品购置费；

实验动物购置、养殖费。

（三）科研业务费：指计算、分析、文献检索、图书资料、

印刷复印、国内调研、学术交流等费用，不得支取餐饮费等开支。

（四）人员经费：指用于支出的校外人员的聘请费用，种子

基金社科类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 20%，自然科学类不得超过项目

总经费 10%；其他各类校级科研经费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 10%。

科研计划项目经费匹配不得开支人员费。

（五）对外协作费：指需要外单位协助的研究、设计、测试、

化验、加工等费用，其额度不得超过按项目总经费 40％。对外

协作费须在项目申报时列支，经科技处审核后，与协作方签订技

术服务合同，且需明确详细的验收指标及内容。

项目负责人是科研项目对外协作合同及外协科研经费的直

接责任人，对外协合同及外协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合法

性与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，负责督促外协方全面履行合同义务。

第七条 校级科研项目一经立项，其经费按项目周期，分年

度拨付。



— 4 —

第四章 结余经费的处理

第八条 校级科研项目按计划结题后，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政

策法规、不违反学校财务制度的前提下，项目负责人对结余经费

使用有充分的自主权。当年结余经费在结题当年财务关账时清

零。

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离职、退休或返聘等，则需由项目负责

人或学校指定一名在职人员负责管理使用结余经费。若未指定在

职人员管理，则该结余经费由学校统筹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属学校科技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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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外协合同审批单

日 期 部 门

项目负责人 职 称

联系电话 合同总额

项目名称

外协单位

外协合同名称

所在部门意见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科技处意见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主管校长意见

签 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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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外协经费使用承诺书

本人承接的 项目（项目编号 ），

因业务需要，委托 进行 ，向其支

付经费 万元（大写： 万元）。该公司具有承接该

项任务的资质。

本人承诺，本人和项目参与人员及其亲属与该公司无相关利

益关系，本人对外协合同及外协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合

法性与相关性承担主要责任，负责督促外协方全面履行合同义

务。

上述声明内容如与事实不符，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签字日期：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1月 8 日印发


